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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保险金受益人谁做主？
如何妥善安排好自己的遗产，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不惑之年的万女士想把自己投保的人寿保险保单受益人由其近亲属改为民

办非企业单位某服务中心，以便在她身故后由该中心将保险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某保险公司以受益人应系自然人为由拒绝变更。近日，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给遗产管理提供了新的路径。

朝阳区法院经审理认为，人

寿保险是以人的寿命为保险标

的，为防范道德风险，保险法将

指定受益人的权利赋予被保险

人，被保险人知晓受益人是否存

在道德风险并有权决定身故受

益人主体。法律并未限定受益

人为自然人主体，任何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以成为受

益人。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属于

被保险人，万女士作为投保人及

被保险人，有权指定及变更受益

人，且万女士变更受益人的请求

明确具体，不存在指定不明的情

形。同时，万女士出于公益目

的，欲将身故保险金捐赠中国红

十字会，变更受益人的目的合法

且正当。

法官认为，双方签订的保险

合同并未排除法人作为受益人，

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将自然

人、法人的身份识别限定为身份

证件，属于自身保险条款不完善

的体现，保险公司应基于此完善

保险合同条款、畅通理赔流程。

法官认为，万女士已通过微

信、发送函件方式将变更受益人

的意思表示通知某保险公司，并

以诉讼方式于本案中要求某保

险公司变更受益人，该变更受益

人的意思表示已发出，某保险公

司应配合办理受益人变更手

续。结合在案证据，朝阳区法院

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将万女士

投保的人身保险受益人变更为

北京和谐继承服务中心。

目前，一审判决已生效，某保

险公司已完成变更受益人手续。

个人欲捐赠保险金受阻

2023年10月，万女士为了保

障家人的生活来源，向某保险公

司投保了终身寿险，投保人、被

保险人均为万女士，身故保险金

受益人为万女士身故时生存的

配偶、父母、子女。保险期间终

身，3年交35万元的保费，基本保

险金90余万元。

后来万女士感到家人已经

有了充分的生活保障，想起自己

在人生低谷时曾经通过参与志

愿活动感受到做公益的温暖，继

而重拾了生活的信心，便想将自

己身故后的保险金捐献给中国

红十字会，用这笔善款帮助有需

要的人。

经万女士了解，中国红十字

会在直接接受保单理赔时会遇

到各种实际困难，万女士便想通

过找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将保

单的受益人改为已在民政局登

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北京

和谐继承服务中心，由该中心作

为遗产管理人向保险公司申领

保险金后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

的方法完成自己的心愿。

2024 年 2 月，万女士找到中

华遗嘱库立遗嘱，其中明确要求

指定北京和谐继承服务中心为

该保单的受益人，保险金由该服

务中心获得。随后万女士向保

险公司出具《保险受益人变更通

知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合

同约定，要求某保险公司配合变

更。但这一要求遭到某保险公

司拒绝，多次沟通无果后万女士

将某保险公司诉至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法院。

保险公司：受益人必须是自然人
庭审中，某保险公司的代理

人表示，万女士要求将身故保险

金受益人由自然人变更为法人，

缺乏法律依据，不同意其要求。

某保险公司认为，在人身保

险中，受益人制度本质是为自然

人提供风险保障、抚恤或生活支

持，特别是寿险产品，其核心功

能是弥补被保险人死亡后家庭

生活来源中断所带来的经济损

失。因此身故保险金主要面向

具有生活抚养需求的自然人，其

设立具有高度人身依附性和社

会保障属性。

某保险公司认为，法人作

为拟制人，不具备生活来源、抚

恤需求等制度基础，一般情况

下不宜成为寿险保险金的受益

人。保险金均以被保险人死亡

为给付前提，目的在于保障家

庭生活成员的连续性，在无明

确合理安排的前提下指定法人

为受益人，可能产生利益输送、

道德风险等问题。同时，保险

合同条款已经隐含身故保险金

受益人应为自然人的限定，变

更受益人不可以违反法律强制

性规定及合同约定。

法院：受益人可以是法人

观察思考

非自然主体能作为人寿保险合同的受益人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 马娇

本案系一起非典型的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案件的主要争议点是非自然主体

能否作为人寿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人寿保险是以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的人身保险，

实践中，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通常

为近亲属。

在人身保险合同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是将受益人中的“人”限定为自然

人。监管规范也将受益人的身份识别限定为“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件”等自

然人身份属性特征。保险合同也约定受益人申请保险金时需提交“身份证件”作为识

别受益人的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属于被保险

人。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当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的意思表示真

实，变更受益人目的合法正当，不违背公序良俗时，保险公司应配合办理变更受益人

手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十条规定，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需通知保险公司，履行通知程序。实践中，邮件、信

函、诉讼等均可作为通知方式。

本案中，万女士基于慈善公益目的，通过遗嘱及变更保单受益人方式指定某服务中

心作为遗产管理人，在申领保险金后实现爱心捐赠红十字会的心愿，符合法律规定。

同时，某服务中心作为受益人及遗产管理人，应履行忠实义务，在身故保险金条

件成就时履行捐赠义务，确保被保险人慈善捐赠愿望不落空。针对保险行业限定受

益人识别方式及受益人领取保险金后资金去向问题，法院将通过司法建议方式，与监

管部门协同配合，完善法人受益人的适格性审查标准、指定变更规则及违规追责制

度，共同推进保险行业的完善与健康发展，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专家点评

把握立法精神 厘清受益人制度核心法理
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任自力

本案判决精准把握保险法立法精神，厘清了受益人制度的核心法理，对保险

法实务争议进行了明确回应，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从保险受益人理论与立法规

定来看，法院的裁判逻辑清晰，对于彰显法人、受益人资格合法性具有重要指引

作用。

首先，本案中的万女士作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享有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法定权

利。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

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

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现行法律并未将受益人限定为自然人，无论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要是

由被保险人指定或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的，均可作为受益人。这一点既是保险合同意

思自治原则的体现，也是人身保险受益人制度的本质要求——保障被保险人对保险

金归属的决定权。

其次，万女士已经履行了变更受益人的法定程序。依据保险法第四十一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万女士向保险公司发出变更受益人函件的行为明确表达了其意思

表示，其已完成了变更受益人的全部程序，保险公司有义务为之办理受益人变更

程序。

再次，保险业界“身故受益人仅限于自然人”的所谓惯例，以及保险公司有关法人

作为受益人偏离初衷且易引发道德风险的抗辩，均系对现行保险法理解的偏差所

致。人身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被保险人享有自主决

定由谁来作为其人身保险利益受益人的权利，本案中万女士变更受益人的目的是出

于将身故保险金捐赠中国红十字会之公益目的，这种行为更应受到法律的支持、鼓励

和保护。

据据《《人民法院报人民法院报》》


